工程环评及验收项目
采购要求

投标人投标前应认真阅读招标要求的所有内容，如果投标书不能满足招标说明的要求责任由投标人自负。
投标人须知：
1、采购内容：一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内容包含：（1）现场踏勘，项目报告类型判定；（2）环境质量现状监测；（3）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编制（一、建设项目基本情况；二、建设内容；三、生态环境现状、保护目标及评价标准；四、生态环境影响分析；五、主要生态环境保护措施；六、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监督检查清单；七、结论）；（4）阿克苏地区生态环境局组织专家对项目进行评审，修改专家意见；（5）协调生态环境局对项目进行审批。
2、投标资质：
（1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并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；
（2）在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平台注册，至少有1名环评工程师在投标单位注册。同时注册单位及注册环评工程师不得有失信记录； （提供环境影响评价信用平台截图）
（3）2020年以来至少有1个水利工程类别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或报告书业绩。(须提供合同、批复等扫描件)。
3、工期要求：该项目期限从合同签订后120日内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，60日内完成环境影响报告表，在规定时间内未完工的，扣除中标价1%/天的失约金。
4、中标方在接到中标通知书之后3日之内，和拜城县水资源总站签订项目合同。如没有正当理由不签订项目合同的，视为主动放弃中标资格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5、中标方签合同时，需提交电子版投标书及胶装纸质版（原件加盖公章）交给采购单位。
6.中标方缺陷责任和保修期从报告通过审核验收之日起计算，具体期限12个月。

采购单位：拜城县水资源总站
项目联系人：古丽努尔·沙迪克
    联系电话：183990593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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